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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浦人社〔2024〕48 号

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浦东新区关于促进技能人才

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现将修订后的《浦东新区关于促进技能人才发展的若干意见

的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10 月 12 日

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2 日印发

（共印 5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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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关于促进技能人才发展的

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落实《浦东新区关于促进技能人才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（浦人社规〔2023〕4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规范新区职

业技能培训工作，促进技能人才发展，结合新区实际，制定本实

施细则。

一、企业一次性学徒补贴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登记注册在浦东新区的企业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企业一次性学徒培训补贴是在市级政策基础上，再按照每人

2000 元的补贴标准给予企业补贴，补贴采取先预付、后结算的

方式拨付。企业按规定完成开班注册后可先按开班人数预申请每

人 1000 元的补贴资金。培训项目完成后，再按照考核评价合格

人数每人 2000 元标准多退少补结算剩余补贴资金，若学徒参加

项目实施周期超过六个月（含六个月）的，企业根据该学徒预申

请的补贴资金无需结算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
1、企业与学徒签订的培养协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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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学徒花名册；

3、学徒制培训项目考核评价结果（结算时提供）；

4、其他相关材料。

二、首席技师和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登记注册在浦东新区的企业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对经评审审核符合资助条件的首席技师和技能大师工作室

给予企业一次性工作资助，标准为每名首席技师 4 万元、每个技

能大师工作室 8 万元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
首席技师和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根据年度首席技师和技能

大师工作室申报受理通知要求以及新区首席技师和技能大师工

作室资助项目管理办法进行申报受理。

三、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资助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登记注册在浦东新区的企业，经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（以下简称“区人社局”）推荐且通过本市备案成为职业技

能等级认定机构（含本市评估后重新备案的企业），并开展职业

技能等级认定的可申请资助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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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可申请一次性评价工作资助 20 万元，

其中经新区主管部门认定为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等重

点产业的申报单位一次性资助可增加至 30 万元，原则上每家单

位享受一次资助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
1、一次性评价工作资助申请表；

2、本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备案通过材料；

3、企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材料；

4、企业营业执照；

5、承诺书。

四、高技能人才认定成效补贴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经区人社局推荐且通过本市备案成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

构，并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企业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对符合条件的职工开展评价（含直接认定），企业可按年度

申报受理通知和高技能人才评价合格人数申请补贴，标准为高级

工 800 元/人、技师 1000 元/人、高级技师 1500 元/人、特级技

师 2000 元/人、首席技师 2500 元/人，每家企业每年补贴金额最

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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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高技能人才认定成效补贴申请表；

2、高技能人才认定成效补贴汇总表；

3、高技能人才评价合格人员花名册；

4、承诺书。

五、区技能提升补贴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符合申请本市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条件的新区户籍对象、登记

注册在新区的用人单位的在职人员（公务员、事业单位从事非技

能岗位的从业人员除外，单位注册地信息以市、区业务系统查询

为准）、登记注册在新区的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全日制毕业

学年学生，完成本市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申请后，可提出区技能提

升补贴申请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初级工 400 元/人、中级工 600 元/人、高级工 800 元/人、

技师 1000 元/人、高级技师 1500 元/人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
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人员，自获得职业技能相关证书之日起

12 个月内申请补贴（本人需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，用于申请补

贴时的身份验证和信息核对），申请材料如下：

1、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全日制毕业学年学生提供学籍

证明（加盖院校或二级学院公章）或毕业生推荐表原件（加盖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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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或二级学院公章）或毕业证书（学籍证明形式为：学生个人学

籍证明或院校统一开具的集体学籍证明）；

2、有效实名制银行借记卡复印件。

六、特定技能类项目培训补贴

（一）青年就业能力培训项目

青年就业能力培训项目由区人社部门发布培训需求，符合条

件的培训机构可提出申请并提交培训实施方案，经区人社部门评

定公示通过后签订承担补贴培训协议，组织开展培训。

（二）定向及订单培训项目

定向及订单培训项目由用人单位根据用工需求向区人社部

门提出申请，经区人社部门评定公示通过后，用人单位与区人社

部门签订定向、订单项目培训协议开展培训，培训补贴与培训后

就业人数挂钩。

（三）特殊培训项目

特殊培训项目由区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行业、企业发展或特定

群体需求向区人社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区人社部门审核通过后，参

照青年就业能力培训项目流程组织实施。

（四）补贴标准

1、青年就业能力培训项目按照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本市开展求职能力实

训营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要求及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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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“定向、订单培训”及“特殊培训”项目补贴标准经区人

社局核定后执行。

3、同一类项目同一人员只能享受一次培训补贴，补贴经费

按规定公示后根据评定通过的方案补贴至培训实施机构学杂费

专户或个人银行账户。

（五）申请材料

自符合培训方案规定的补贴条件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补贴

申请，申请材料如下：

1、浦东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费补贴申请表；

2、补贴人员花名册；

3、培训方案规定的申请材料；

4、承诺书。

七、区职业技能比武竞赛相关补贴

浦东新区职业技能竞赛相关补贴申报依据本市和新区当年

度职业技能比武竞赛文件精神及《关于制定印发<浦东新区关于

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统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浦

人社规〔2021〕3 号）进行申报受理。

八、一次性技能竞赛奖励

（一）申请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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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经向区人社部门报备核定后参加世界技能组织举办的国

际级竞赛及经区人社部门推荐参加国家级及省部级职业技能竞

赛获奖的技能人才，按获奖时间和竞赛结果等第给予获奖选手一

次性竞赛奖励，获奖选手教练团队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国际级竞赛按最高获奖三个等第分别奖励 50 万元、30 万元、

20 万元；国家级竞赛按最高获奖三个等第分别奖励 20 万元、15

万元、10 万元；省部级竞赛按最高获奖三个等第分别奖励 6 万

元、4 万元、2 万元。

经竞赛组委会确认的获奖选手教练团队参照上述标准给予

奖励。

同一选手或同一教练团队在同一年度获奖的按就高标准享

受奖励政策。相关奖励核拨至获奖选手和教练团队负责人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
符合申请条件的个人及教练团队自获奖之日起六个月内提

出补贴申请，申请材料如下：

1、一次性技能竞赛奖励申请表；

2、报名推荐材料；

3、获奖证明复印件；

4、承诺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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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优秀技能人才褒奖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对经新区人社局推荐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、“全国技术能

手”、“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”、“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”领衔

人、“上海技能大奖”、“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”、“上海市技术能

手”、“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”领衔人、“上海首席技师”等荣

誉资助的新区技能人才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经区人社局核定后参照国家或本市标准予以 1:1 配套奖励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
符合申请奖励条件的个人自获得相关荣誉及奖励后六个月

内提出申请：

1、浦东新区优秀人才配套奖励申请表；

2、荣誉资助及奖励相关材料；

3、承诺书。

十、申请方式及受理审核

符合补贴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可登录“浦东新区人才管理平

台”（企业通过法人一证通登录）进行补贴申报，具体网址为：

https://jiuye.pudong.gov.cn/ca，经区就促中心进行初审公示

后报区人社局审核并按规定发放补贴资金，区技能提升补贴还可

至区就促中心分中心窗口申请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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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其他

1、紧缺急需技能人才引进、技能人才安居保障政策申报依

据相关规定执行。

2、本实施细则中涉及的补贴申请样张和表式均可在

https://jiuye.pudong.gov.cn/ca 直接下载。

3、本实施细则的实施期限与《意见》一致。

4、本实施细则由区人社局负责解释。

5、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，《关于印发<浦东新区关于促进技

能人才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浦人社〔2023〕15

号）废止。国家、本市、新区政策如有调整，从其规定，不再另

行通知。


